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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76-007

北京某科技公司诉北京某智慧公司、刘某等侵害商业秘
密纠纷案

——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的保护对象及其证明

关键词：民事 侵害商业秘密 技术秘密 侵权 计算机软件 源代码 流程 逻

辑关系 算法

基本案情

在北京某科技公司与北京某智慧公司、刘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北

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刘某等曾于2004年至2013年9月期间在北京某科技公司任职

，均在任职期间参与了部分关键软件技术的研发，接触到了北京某科技公司的

核心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后上述员工陆续从北京某科技公司处离职，加入北

京某智慧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注意到北京某智慧公司在一些软件招投标项目

中利用了上述员工从北京某科技公司处获取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致使北京

某科技公司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被诉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100万元。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17）京73民初1259号民事判决

：驳回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主张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遗漏北京某科技公司请求鉴定的第三至二十二项秘密点的流程

、逻辑关系、算法等比对内容，比对方法有误，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北京某科

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

（2020）最高法知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技术秘密角度而言，计算机软件的流程、逻辑关系、

算法和计算机软件源代码存在如下关系：首先，计算机软件的流程、逻辑关系

、算法是计算机软件源代码的基础，软件源代码是对流程、逻辑关系、算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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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具体实现和表达。同一流程、逻辑关系、算法可通过不同的编程语言的源

代码甚至同一编程语言的不同源代码进行表达。正因为如此，对源代码本身采

取保密措施并不一定意味着该源代码所包含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必然

也被采取了保密措施；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大量经典算法对技术人员而言是

一般常识，源代码具有秘密性也不必然推知其承载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

”信息一定不为公众所知。其次，一段软件源代码所包含的流程、逻辑关系可

能是纷繁复杂的，也可能涉及多个逻辑关系、多个算法，甚至可能是多流程、

多逻辑相互嵌套的，加之流程、逻辑关系、算法本身是高度抽象的，故即使一

段软件源代码承载了特定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该源代码本身也并不一

定能直观地体现该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总之，技术秘密的本质是技术

信息，在计算机软件中，虽然流程、逻辑关系、算法等内容与软件源代码本身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表征的关系，但从技术角度而言，二者依旧是互为独立

的技术信息。

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必须具有商业价值，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

。对计算机软件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技术秘密而言，这些信息虽

不能像源代码一样直接复制、使用，但能够用来指导软件开发工作。精心设计

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能够降低软件中的运算量，占用更少计算机

系统资源，有效提高软件系统稳定性及运行维护效率。正因为“流程、逻辑关

系、算法”信息的价值体现在它作为具体软件开发的基础和指导，故商业秘密

侵权纠纷案件中，对此类信息具体内容的说明需要达到对所属技术领域的人或

者说对软件设计和开发人员而言足够清楚，能够依据其设计开发对应软件功能

的程度，否则无法知晓权利人主张的具体权利对象。同时，权利人还应当对相

关信息的来源承担举证责任。就计算机软件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

而言，权利人可以提供直观的证据，如己方工作中形成开发设计文档、软件设

计说明书等。权利人也可以提供软件源代码作为信息载体证据，但由于源代码

本身并不一定能直观地体现该“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此时则需要权

利人具体说明“流程、逻辑关系、算法”信息如何从源代码中得以体现，以完

成其举证责任，否则无法证明相关信息的来源和权属。本案中，北京某科技公

司始终未对其所称秘密点三至二十二所涉及的流程、逻辑关系、算法进行过明

确、具体的说明，未明确其主张的权利对象；更未对相关技术信息的来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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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举证，故相关鉴定结论及一审判决未涉及上述流程、逻辑关系、算法并无

不当。

裁判要旨

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与流程、逻辑关系、算法等内容一般构成相对独立的

技术信息。当事人主张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和与源代码对应的流程、逻辑关系

、算法均构成技术秘密的，应当分别明确请求保护的具体技术信息并分别证明

其符合法律保护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三款（本案适用的是1993年

1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初1259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

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

20日）


